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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第2次生命科學系相關系所作業準則

籌備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3 年 8 月 7 日(星期四 )14:00~16:0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12 樓 1216 會議室 
會議主席：郭院長明良(召集人) 

出席：周子賓教授、胡哲明副教授、黃偉邦教授、潘建源教授、鄭石

通教授（依姓氐筆劃排列） 

列席：張助教耀文；張秘書倩妮、陳技士懿慧 

記錄：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小組於 103 年 6 月 17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對生命科學

系相關系所作業方向進行第 1 次初步討論。 

二、 本小組成員葉教授開溫向院長請辭，植科所小組成員改由

鄭教授石通擔任。 

 
貳、 討論事項： 

一、 本小組第 1 次會議紀錄確認。（附件 1） 

說明：鑑於 103 年 6 月 17 日第 1 次會議乃進行第 1次初

步討論，尚未達成正式決議，故於本次會議確認內

容。 

決議：初步討論內容摘錄第 1 點之共識內容經流覽後與本

（第 2）次會議一起討論，第 2 點無修正意見。 
 

二、 本院生命科學相關系所作業準則規劃與撰寫，提會繼續討

論。 

說明：以附件 1之「生命科學系對周教授子賓提案修正意

見」為模本，配合其他修正意見逐條討論。(p.5) 

 
1. 附件1: 103年 6月 17日第 1次會議紀錄。(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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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 2：分細所對生科系周子賓教授提案修正之

意見。(略) 

3. 附件 3：植科所對生科系周子賓教授提案修正之

意見。(略) 

4. 附件 4：生演所對生科系周子賓教授提案修正之

意見。(略) 

 
決議：討論意見請見 p5-p17 中，紅色部份及備註黑體字。 
 

三、 潘委員建源提：生命科學系是否進行實務型課程分流規畫，

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流計畫要

點」，請見附件 5(p.34)。 

2. 提案時程：需於 103/8/25 送至教務處，每校最
多 4 件。為 2 年期計畫，補助經費 50~500 萬/

件/年 (依計畫內容，請參考 p.37)。 

3. 為強化學生實務導向能力，在原有學術型課程外，
增加實務型課程。 

4. 此實務型課程，非僅專為特定產業或職業技能設
計，而是讓學生對整體，如生技產業，由產品定
位、研發、規劃、推廣、創業、甚至投資、商務

等，都能有一定的了解。在畢業後，可以立即投
入職場。  

5. 與產業密切結合，由實務經驗，提供教學諮詢，

並可提供學生實習。  

決議：因會議時間不足，本次會議未討論。 

 

參、 臨時動議： 

肆、 散會（17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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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第1次生命科學系相關系所作業準則

籌備工作小組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3 年 6 月 17 日(星期二 )12:30~14:30 
會議地點：生命科學館 12 樓 1216 會議室 
會議主席：郭院長明良(召集人) 

出席：周子賓教授、胡哲明副教授、黃偉邦教授、葉開溫教授、潘建

源教授（依姓氐筆劃排列） 

列席：張助教耀文；張秘書倩妮、陳技士懿慧 

記錄：陳技士懿慧  
伍、 報告事項： 

一、 依據 103 年 2 月 18 日第 5 次生命科學系所第二階段組織

整合規劃委員會會議決議：「2. 以一系 2 組五所為原則，

均衡各教師權利與義務。成立籌備工作小組就教學、教師

聘任升等、分組招生及系所關係擬定計劃書」及 103 年 4
月 24 日第 6 次會議決議：「1. 各所將生命科學系建議之

周教授子賓修正案帶回所內討論，於兩週回覆，再由參與

組織整合之系所組成工作小組審視章程並修訂之」，是以

成立本工作小組。 

二、 本小組第 1次會議由郭院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經生科系(2
位)、植科所(1 位)、生演所(1 位)及分細所(1 位)等 4 相關

單位推薦後成立本工作小組，以進行生科相關系所作業準

則之規劃與撰寫。 

 

陸、 討論事項： 

一、 本院生命科學相關系所作業準則規劃與撰寫，提會討論。 

說明：103 年 4 月 24 日第 6 次會議決議內容，各系所已

回覆相關意見，請本小組依生科系對周教授子賓所

附件 1 



4 
 

提草案修正意見及各所對該修正內容之意見進行

討論。相關附件如下： 

1. 附件 1:周教授子賓提：「生命科學系一系多所組

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草案。(略) 

2. 附件 2：生命科學系對周教授子賓提案之修正意

見。(略) 

3. 附件 3：分細所對生科系周子賓教授提案修正之

意見。(略) 

4. 附件 4：植科所對生科系周子賓教授提案修正之

意見。(略) 

5. 附件 5：生演所對生科系周子賓教授提案修正之

意見。(略) 

 

初步討論內容摘錄： 
 
1. 先以「生命科學系對周教授子賓提案修正意見」為模

本，配合其他修正意見逐條討論。(共識內容於第 2 次

會議經小組委員流覽後與第 2 次會議一起討論。) 
2. 另植科所提系主任由各所所長互推任期一年之意見，

為顧及所長兼系主任工作可能太繁重且角色有所衝突，

向心力也可能不足，故建議不採行。 
 
 

柒、 臨時動議： 

捌、 散會（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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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系對周教授子賓提案修正意見： 

壹、申請理由

原提內容 修正內容 初步共識（以黑體

字表示） 

一、102/6/7  101 學年度生命科學系評鑑報告建議事項 
1.教學負擔失衡，需通盤檢討教師授課時數，研究生教學

實習列為必修。 

2.變更為一系一所的必要配套措施，落實全面整合計畫，

系所合一，行政歸於一元，所虛級化，招生以分組方式

進行。 

3.建立系所信任度，規畫短、中、長程發展目標。  

4.動植物科學為主之骨幹、五大領域發展得以延續； 一、

二年及不分領域，三、四年級以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5.應該即由校方成立系所整合規劃委員會，儘速於半年將

五所融入生命科學系。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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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6/18 楊泮池校長座談會中指示事項: 
1.再調整生命科學系所之組織架構為一系五所； 

2.維持五所的行政組織，維持各領域發展； 

3.維持植物領域教師及助教員額； 

4.再調整時程越快越好，讓學生受到衝擊越少， 好是一

年內完成； 

5.大學部教師授課不均問題，尋找共識方式解決； 

6.現行整併生科系中動物學研究所是否更動所名，由動物

所決定。 

二、102/6/18 楊泮池校長座談會中指示事項: 
1.再調整生命科學系所之組織架構為一系五所； 

2.維持五所的行政組織，維持各領域發展； 

3.維持植物領域教師及助教員額； 

4.再調整時程越快越好，讓學生受到衝擊越少，

好是一年內完成； 

5.大學部教師授課不均問題，尋找共識方式解決；

6.現行整併生科系中動物學研究所是否更動所

名，由動物所決定。 

刪除此部分內容 

(各教師對楊校長座談會

之內容解讀不同，且無實

質會議紀錄供依循) 

 

同意此項刪除，且
爾後規劃書內容不
再出現。 

貳、設立目標: 生命科學系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均有相同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尚未討論） 

原提內容 修正內容   
構想:概念上為一系一所，碩博班分組，于行政上組為研

究所。 

同左  

行政: 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回歸系並依研究領域分組選擇

所，主聘在系，從聘在所，各佔二分之一缺。 

行政: 一系多所，所有教師回歸系，並依研究領域分

組選擇所，主聘在系，從聘在所，各佔二分之一缺。

 

架構:系所合一共同負擔大學部教學義務，研究所執行研

究生教學任務。 

系大學部教學領域之分組為所，系研究生教學之分

組為所；於畢業證書明載：大學部為生命科學系，

研究所為生命科學系 XXX 所碩博士班。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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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各教師於大學部之權利義務均相等，皆負擔至少

低標準之大學部教學義務；系課程委員會規劃督導

執行大學部教學；于大學部教學，所有教師均承擔

系之教學義務。 

原則:   
行政教學以系為主、學術研究以所為尊。 
各教師於大學部之權利義務均相等 
 皆須負擔至少 低標準之大學部包含服務課程之

教學責任，標準由系課程委員會規劃明訂督導執

行之。 
 皆有擔任大學部導師之義務 
 皆有輪替學系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研究暨

發展委員會及學生事務暨導師工作委員會等各委

員會之義務 
系課程委員會規劃督導執行大學部教學；于大學

部教學，所有教師均承擔系之教學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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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人事權在所，所明定教師領域之維持；系員額委員

會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研究方向，以利

系之教學與發展；于升等案，系教評會議對於所之

新聘人員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之人事決

議。 

規劃:   
1. 行政 

系所為獨立行政單位，但可考慮聯合辦公，以期簡

化行政，綜理一系多所對內外相關事務。 
2. 教學 

系、所課程委員會規劃綜理大學部及研究所教學 
3. 招生 

大學部分兩組(分組為植物科學

組及 xxx 學組)，由系辦理 
研究生可考慮由系統合(各所進行聯合招生) 

4. 教師 
一系多所教師均為生科系成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各有規屬研究所。 
于新聘案，各所明定教師領域並維持之，系員額委

員會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研究方向，以

利系之教學與發展，由各所進行相關審查及聘任作

業，審查通過人員由系所聘任之。 
教師評鑑升等依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

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第三條第三款為原則辦理。 
人事權在所，所明定教師領域之維持；系員額委員會

規範並審定所之新聘人員領域與研究方向，以利系之

教學與發展；于升等案，系教評會議對於所之新聘人

員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之人事決議。 

招生員額待再

確定後再議 

目標:系所合一，開展教學學群合作，逐步改善大學部教

學，維持各領域均衡發展，各所的卓越發展為系的

壯大成果。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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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儘速達成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提出再調整

案為原則。 
同左  

參、教師及職工員額來源: 

原提內容 修正內容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

則，在業務運作、協調、資源分配等方面，應採取以生命

科學系為業務協調與資源分配中心之運作模式。 

同左  

調整為一系多所，現有所有教師回歸系，依研究領域分

組選擇所合聘。教師於系、所各佔二分之一缺，並由

學系為主聘單位。 

「教師二分之一缺，學系主聘」之

模式，由學系為主聘單位，每位教

師二分之一缺另與研究所從聘。 

同左  

各研究領域老師(助理教授以上)回歸各研究

所，( 助教與講師歸系) ，各教師所屬領域各所應於系

務會議章程明定人員組成予以維持。 

    系課程委員會應依據教學任務
及領域需求，安排助教及講師。 

同左 植科所提:若該所已同

意參與研究生教學助

教制度，是否回復以

往，分配專任助教一名

協助所務？==該細節

可於討論教學助教實

施作業時再一併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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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符合系員額委員會教學事務發展需求執

行人員新聘，招募公告明訂為生命科學系 XXX 所新聘。

同左  

肆、課程規劃: 

系所編制內教師共同負有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

相關事務之義務。 

同左  

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副系主任及推

選代表擔任)為大學部教學規畫、督導與執行單

位，審定新聘教師教學領域並督導各教師達

成大學部授課標準。 

同左  

學生輔導，每位老師皆有義務輪流擔任大學部學生之導

師。；每年由所有老師平均擔任大學

部學生之導師(~100/~56=2 學生/
老師/年)，每位老師皆為生科系(4

x 2 大學生+研究生)導師；試務與

相關事務由系務會議決議輪派各
所執行。 

學生輔導，每位老師皆有義務輪流擔任為各年

級大學部學生之導師(~100/~56=2 學生/老師/
年)，每位老師皆為生科系(4 x 2 大學生+研究生)
導師；試務與相關事務由系務會議決議輪派各

所執行。 

細節計算爾後再行討

論。 

教師授課時數計算，統一由學系依校方規定處理。 

 

國立台灣大學聘書: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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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週基本授課時數:教授八小

時、副教授九小時、助理教

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並
應配合所屬教學單位課程科

目安排及授課語言要求。 

四、專任教師均負有教學、研究、
服務、擔任導師、接受評鑑、

配合本校及所屬教學單位辦

理招生、評鑑及空間使用等
相關義務。 

十二、違反聘約規定者，本校及所

屬教學單位得審酌事實，依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相關規定，提請教評

會審議後依程序辦理。情節重大者

得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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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再調整原則: 

針對過往大學部全校課程授課不均、教師之領域多樣

性，系統化以及標準化為再調整原則；有權督導並執行

的系課程委員會可確保大學部教學順利
執行。 是人事權在所以後，確保

系務及大學教學不會被虛級化的

解決途徑。 

再調整原則: 
針對過往大學部全校課程授課不均、教師之領

域多樣性，系統化以及標準化為再調整原則；

有權督導並執行的系課程委員會可確保大學部

教學順利執行是人事權在所以後，確保系務及

大學教學不會被虛級化的解決途徑。 

 

方案: 
本再調整案經教育部通過實施以後，新聘進入生命科學

系的教師，其授課學分，依照系所各佔二分之一缺，以

系所各半為原則。 

以助理教授為例，當授課 9 學分，系所各半，4.5 學分當

為大學部教學之義務，實質課堂教學至少要 2~3 學分?(專
題研究、導師、專題討論計入非講堂大學部教學學分)。
系課程委員會訂定列入大學部教學課程之項目、精算各教

師之大學部授課時數，並訂定教學義務之標準；此大學部

授課時數不得提出任何豁免。 

同左(未討論)  

執行: 

系課程委員會(另訂定施行細則)每學期公布

上一學期及當學期各教師大學部授課記錄及評鑑
值，並要求各老師達成大學部標準授課時數，系課程委

員會主動排定並通知未達授課標準教師之應教授基礎課

同左(未討論) 1. 本項目最好能於

105 學年度開始公

布，108 學年度開始

執行。 

2. 當所方與系課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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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系課程委員會于人事案(升等、教師評鑑、教學優良評選、

教研獎勵、進修、休假研究、延長服務、免評估教
授申請與特聘申請等)送審時出具教師是否達成教學

義務標準之證明。 

員會訂定之教學領

域有衝突時建議回

到 1/2 缺之精神，

如當年度先以系優

先，次年度再以所

為主來解決。 

大學部課程教學助理之配置由學
系依校方規定辦理，研究所應予以
配合。 
各所研究生均為生科系大學部基礎課程之教學助理，教

學實習均列為必修學分；研究生獎勵金依此分配。 

同左(未討論) 
 

 

伍、經費空間: 

共用館舍之系所空間，以及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

與相關事務所需之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學院

於分配經費時應予優先考量。 

生科館舍之系所空間依照現況使用，以生科系為管理單

位，不予分割。 

系與所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以先達成大學部

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需，後再依照員額

計算後分配各所。 

共用館舍之系所空間，以及大學部教學、學生

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需之經費，均由學系

統籌支配與管理，學院於分配經費時應予優先

考量。 

生科館舍之系所空間依照現況使用，以生科系

為管理單位，不予分割。 

ㄧ系多所可考慮聯合辦公，以節省空間及人事

支出。 

系與所經費，均由學系統籌支配與管理以先達

成大學部教學、學生輔導、試務與相關事務所

需，後再依照原分配比例員額計算後分配各所。

1. 聯合辦公可列為未

來考慮之方向。 

2. 經費部份若相關系

所同意，每年度年

初即可請院方協助

先行分配。 



14 
 

陸、人事行政: 

1.系主任兼任較高職務（如學院副院長），以利協調。 

系主任由系所教師普選產生。 

系主任兼副院長，負責協調所有教師參與各項系之教學

及行政工作，主掌大學部教學、試務與相關事務；系主

任與副系主任規劃並督導大學部教學。 

 

所長由所成員選出，兼副系主任，主掌研究所事物(所研

究教學、財產、採購、環安業務、研發獎勵申請等業務)。

 

系務會議，主掌大學部教學、課程、試務及相關事務；

各所含主管共出席半數代表，所有教師上下學期輪流出

席。 

各項大學部學務及事務工作委員會由各所輪派共同均攤。

1.系主任兼任較高職務（如學院副院長），以利

協調。 

系主任由系所教師普選產生。 

系主任兼副院長，負責協調所有教師參與各項

系之教學及行政工作，主掌大學部教學、試務

與相關事務；系主任與副系主任規劃並督導大

學部教學。 

 

所長由所成員選出，兼副系主任，主掌研究所

事務(所研究教學、財產、採購、環安業務、研

發獎勵申請等業務)。 

 

系務會議由一系多所所有教師組成，主掌大學

部教學、課程、試務及等相關事務。各所含主

管共出席半數代表，所有教師上下學期輪流出

席。 

 

同意生科系之意見，

建議以全數出席方
式，鼓勵大家出席，
可先試行，再逐步修

改。 

2.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師評估小組之議案，得採

取系所聯席會方式進行討論或審查。(母法) 

原則: 

所(組)至院間為系，人事案採三級四審核備制；人事權歸

所但所應尊重系員額委員會之規畫與要求，以利系之教

2.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師評估小組之議

案，得採取系所聯席會方式進行討論或審

查。 

原則: 

依國立台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所組織架構業務

1. 依校母法另制定生

科系相關系所作業
準則。 

2. 各相關系所出缺

時，由系提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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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長期發展需求。 

 

 

 

方案: 

系員額委員會規劃並要求各所特定領域之人事專長聘

任，具有新聘人員領域專長之事先資格審查權及事後否

決權，避免同一人逐次到各所申請，避免各所聘任專長

領域重疊，確保系之長期創新發展與教學需求。 

新聘、升等、評鑑、延聘、免評估及特聘等人事權在各

研究所。 

經系員額委員會規劃督導之新聘案，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新聘人事案決議。

系教師評鑑小組尊重各所之教師評鑑決議。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所之教師升等案進行程序審查，

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升等人事案決議。 

運作準則為原則辦理。 

所(組)至院間為系，人事案採三級四審核備

制；人事權歸所但所應尊重系員額委員會之規

畫與要求，以利系之教學與長期發展需求。 

 

方案: 

系員額委員會規劃並要求各所特定領域之人事

專長聘任，具有新聘人員領域專長之事先資格

審查權及事後否決權，避免同一人逐次到各所

申請，避免各所聘任專長領域重疊，確保系之

長期創新發展與教學需求。 

新聘、升等、評鑑、延聘、免評估及特聘等人

事權在各研究所。 

經系員額委員會規劃督導之新聘案，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進行程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新

聘人事案決議。 

系教師評鑑小組尊重各所之教師評鑑決議。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所之教師升等案進行程

序審查，系務會議尊重所送交之升等人事案決

議。 

其他各類人事案依國立臺灣大學各學院一系多

所組織架構業務運作準則為原則辦理。 

課程需求，各系所

可自訂發展方向但
新聘人員需能符合
教學所需。 

3. 升等評鑑等人事權
仍在各所，提到系
教評委員會時原則

上會予以尊重。 
4. 在升等評鑑等案件

中關於教學時數部

份將另訂細則，訂
定大學部之教學時
數及評鑑值門檻，

以確保每位教師均
能符合大學部之教
學義務。 

5. 所應確認新聘教師
能符合系之教學需
求。系課程委員會

應確認應聘者是否
能符合大學部之教
學領域需求，再由

所進行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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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發展方向及可行性分析: 

生命科學系所經行政組織與人事員額的再調整，以[系所

各二分之一缺]達到所有教師依照其領域歸還於所，並由

所明定維持各教師領域，原先特定領域師資員額被刪減

的疑慮可以獲得解決。 

 

在共用生命科學館舍之系所空間原則下，此案不涉及系

所空間的再規劃重整，避免系所分裂造成空間問題的長

遠紛爭。 

系主聘所有的教師，大學部事務由所有教師的參與。在

二分之一缺的均等概念下，所有教師均有相等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在二分之一缺的原則下，為避免龐大的系務會議產生困

擾，除主管外，所有老師上下學期中輪流參加一次系務

會議。此設計將過往不平的爭議降到 低，讓老師能於

安靜的行政組織環境中進行教學、研究與服務任務。 

 

 

 

行政上所有教師皆主聘於生命科學系，在系課程委員會

的督導與執行中，相關領域與重疊課程將能獲得重整，

大學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將不再有系與所的區分，功能

生命科學系所經行政組織與人事員額的再調整，以[系所

各二分之一缺]達到所有教師依照其領域歸還於所，並由

所明定維持各教師領域，原先特定領域師資員額被刪減

的疑慮可以獲得解決。 

 

在共用生命科學館舍之系所空間原則下，此案不涉及系

所空間的再規劃重整，避免系所分裂造成空間問題的長

遠紛爭。 

系主聘所有的教師，大學部事務由所有教師的參與。在

二分之一缺的均等概念下，所有教師均有相等的教學、

研究與服務的權利與義務。 

 

在二分之一缺的原則下，所有老師均為系務會議成員，

可使一系多所全體教師對系有向心力。為避免龐大的系

務會議產生困擾，除主管外，所有老師上下學期中輪流

參加一次系務會議。此設計將過往不平的爭議降到

低，讓老師能於安靜的行政組織環境中進行教學、研究

與服務任務。 

 

行政上所有教師皆主聘於生命科學系，在系課程委員會

的督導與執行中，相關領域與重疊課程將能獲得重整，

大學部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將不再有系與所的區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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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學群概念將能夠進一步的實行。在系員額委員會的

規劃與督導下，人員新聘不再有一個新進人員為多所同

時爭聘的混雜情況，亦避免產生各研究所間研究領域與

教學重疊的問題；新研究方向與領域的引進將能更新系

的教學與所的研究，讓系所更能融合於當代研究的新潮

流。 

性的學群概念將能夠進一步的實行。在系員額委員會的

規劃與督導下，人員新聘不再有一個新進人員為多所同

時爭聘的混雜情況，亦避免產生各研究所間研究領域與

教學重疊的問題；新研究方向與領域的引進將能更新系

的教學與所的研究，讓系所更能融合於當代研究的新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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